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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(一) 交通部：

1.114 年 7 月 3 日已完成「交通工程規範」之修訂及頒布，並預計於年底就「公路路線設計規範」提出

修正條文(草案)，另公路局就「公路路線設計規範」、「交通工程規範」進行通盤檢討，預計 115 年完

成。

2.114 年 6 月 30 日會銜修正發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部分條文計 5 條。

3.研修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3 條法令。

4.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已完成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參考指引-一般道路情境」、「研擬道路交通標

誌標線號誌設置參考指引-複雜道路情境」等 2 項擬訂作業。

(二) 內政部：

1.建立「易肇事路口改善」系統開發與建置，改善路口之管理流程。

2.地方機關訂定之「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改善計畫」，納入人行道淨寬不足之改善。

3.113 年 9 月 12 日發布修正「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」部分規定。

4.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在 115 年完成轄區內主要都市計畫道路之調查。

115/01/13 交通及

採購、內政及族群

委員會第 6屆第 62
次聯席會議決議：

結案存查。


